赣旅办字［2009］5号
关于成立江西省旅游局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，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、省旅游质监所、省旅游信息和培训中心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赣府字[2008]229号《关于贯彻实施<公共机构节能>的通知》的精神，进一步推进我局公共机构节能工作。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江西省旅游局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，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  长：王忠武

副组长：丁晓群、韩惠兰
成  员：焦健、张寿卿、罗亦斌、宿小娟、周结铭、黄玲、章国宝、焦峰。
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。
办公室主任：焦健，办公室副主任：全辉安
领导小组职责是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指导下，负责推进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局机关、质监所、信息和培训中心公共机构节能工作。局机关后勤中心负责局机关公共节能监督管理工作，各处室按照规定履行相应职责，相互配合，共同推进我局公共机构节能工作。
质监所、信息和培训中心应结合自身情况，建立本单位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机构，于2009年1月24日前，将负责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负责人、联系人报局公共机构节能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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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印发
校对人：全辉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25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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